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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45      证券简称：*ST 新亿         公告编号：2016—038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公司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万源稀金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万源稀金”）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披露《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存在文件编辑上的问题，具体体现为《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 6 页披露的万源稀金的股东之一的新疆柏海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其股东“李旭珍”错误披露为“李旭”，股东“朱庆江”错误披

露为“朱庆”，根据万源稀金的说明，本公司特对《详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错误事项更正公告如下： 

原《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第 6 页披露的万源稀金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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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后的万源稀金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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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次万源稀金股权信息更正的原因是文件编辑失误导致的，万源

稀金的股权结构在此期间并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现将更正后的万源稀金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如下： 

 

 

 

 

 

 

 

 

 

 

 



 4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ST 新亿 

股票代码  600145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  新疆万源稀金资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塔城市巴克图路六

和广场（辽塔赣商大厦） 

通讯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塔城市巴克图路六

和广场（辽塔赣商大厦） 

股份变动性质  增加、持股比例上升  

签署日期  2016年 3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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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为《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为《收购管理办法》）、《公

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以下简称《准则 15 号》）、《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16号》）

及其它法律、法规要求，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

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 15 号》和《准则

16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新疆亿路

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

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

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

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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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万

源稀金、本公司 

指  新疆万源稀金资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新疆万水源 指  新疆万水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亿股份、上市公

司、*ST 新亿 

指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国创 指 原贵州国创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重整计划（草案）》 指 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5年

12月 31日作出的（2015）塔中民破字第 1—11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的《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重整计划》 指 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5年

12月 31日作出的（2015）塔中民破字第 1-11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生效的《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本报告书  指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塔城中院 指 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管理人 指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管理人 

民事裁定书 指 塔城中级人民法院（2015）塔中民破字第 1-11号、1-12

号《民事裁定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通过新亿股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及受让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式使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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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疆万源稀金资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4201313450037B 

法定代表人  黄伟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矿业投资、矿产品销售、矿业咨询服务、货物与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4年 12月 19日 

经营期限  2014年 12月 19日至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  91654201313450037B 

注册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塔城市巴克图路六和广场（辽塔

赣商大厦） 

   （二）主要参、控股公司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万源稀金公司无参、控股公司。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近三年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成立未满三年，其控股股

东新疆万水源主要从事投资、矿产的开采、加工和销售业务，新疆万

水源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如下：（万源稀金及控股股东新疆万水源

2015年的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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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总资产  3,415,276,602.90 1,580,604,096.72 747,332,073.37 

净资产   662,095,884.20 757,417,164.15 479,693,913.76 

营业收入  513,595,454.32 517,566,983.49 423,680,378.77 

净利润  -627,351,121.94 165,275,942.73 57,859,628.31 

净资产收益率 -94.75% 21.82% 12.06% 

资产负债率 80.61% 52.08% 35.81%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万源稀金的控股股东是新疆万水源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万水源的实际控制人是黄伟，其股权控制关系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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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新疆万水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工商注册号码  650100050039306 

法定代表人  李旭珍 

注册资本  85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矿业投资、矿业技术咨询服务、矿产品加工销售、土地开发、农

业开发。（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7 年 12月 03日 

经营期限 2007 年 12月 03日至 2017 年 12月 2日 

税务登记号 乌地登税字 650103666694432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长江路小区 79栋 4单元 86号 

通讯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 305号美丽华酒店 B座 12 楼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黄伟先生，男，1973 年出生，公民身份号码：65412119730731XXXX，

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95 年 3 月至 1999 年 1 月，在八钢宝

地联球团膨润土厂担任厂长；1999 年 2 月至 2006 年，在鄯善治桦球团

加工厂担任厂长；2006 年至 2007 年，担任鄯善治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2007 年至今，担任新疆万水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2014

年 12 月至今，担任万源稀金公司董事长；2015 年 6 月，兼任新亿股份董

事长。黄伟先生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联合会副会长。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

及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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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持有新疆万水源股权外，黄伟还通过

新疆万水源持有以下重要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 

比例 

成立日期 主营业务 

民丰县万水源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9300 万元  97.85%   2009年 3月  锑矿开采、加

工销售 

鄯善治桦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 

2000 万元    95%   2007年 12月  铁矿开采、加

工销售 

新疆东湖新型建材有限

责任公司 

18144.2万元    51%  2011年 9月  新型建材、 水

泥等生产、加

工、销售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万源稀金公司未受任何处罚。 

    2015 年 9 月 22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送达了（2015）通中商初字第 000164—1号

《协助执行通知书》，司法冻结了万源稀金持有的 3550万股新亿股

份股票（股票简称：*ST 新亿，股票代码：600145），冻结期限为 2015

年 9 月 18 日至 2017 年 9 月 17日。  

2015 年 11 月 26 日，万源稀金收到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通中商初字第 164号传票、通中（2015）商初《限期举证通

知书》及《民事诉状》，原告为江苏帝奥投资有限公司，案由为股权

转让纠纷，目前案件正在法院一审审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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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在信息披露义

务人任职情况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黄伟 董事长 65412319730731XXXX 中国 乌鲁木齐市 无 

宋小刚 董事 65010219591115XXXX 中国 乌鲁木齐市 无 

张栋 董事、总经理 65010419690813XXXX 中国 乌鲁木齐市 无 

李勇 监事 65010319760912XXXX 中国 乌鲁木齐市 无 

崔强 监事 65412119740930XXXX 中国 乌鲁木齐市 无 

魏玉震 监事 65010319630322XXXX 中国 乌鲁木齐市 无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过行政

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

公司和金融机构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万源稀金及其控股股东新疆万水源、实际

控制人黄伟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也

不存在持有、控制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

机构 5%以上股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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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决定及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由于新亿股份经营状况不佳、无力偿还到期债务，经债权人申请，

塔城中院于 2015 年 11 月 7 日作出（2015）塔中民破字第 1-1 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新亿股份破产重整一案。重整期间，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其他投资者通过公开投标的方式由管理人确定为重整投资人

之一，并与管理人签署了《对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之框架协议》。2015 年 12 月 31 日塔城中院裁定批准《重整

计划》。根据《重整计划》和投资人作出的承诺，资本公积转增股份

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246,150,000股新亿股份股票，约占新

亿股份已发行股份的 16.51%，仍为新亿股份的第一大股东。  

    二、未来 12 个月内处置权益计划 

    万源稀金不排除在未来 12个月继续增持新亿股份股票。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授权和批准情况 

2015年 11 月 7日,塔城中院作出（2015）塔中民破字第 1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权人对新亿股份的破产重整申请，并于同日作

出（2015）塔中民破字第 1-1 号《决定书》指定新亿股份清算组为新

亿股份管理人。 

2015 年 11 月 17 日，管理人决定公开遴选投资人，并公告《新

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投资人遴选文件》。 

2015 年 11 月 24 日，经万源稀金股东会决议同意，万源稀金作

为重整案联合体投资人之一向管理人提交了参选文件。管理人评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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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联合体为新亿股份重整投资人。 

2015 年 12 月 31 日，塔城中院作出（2015）塔中民破字第 1-1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由新亿股份按照《重整

计划》的规定和投资人做出的承诺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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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 35,500,000 股新亿

股份股票，持股比例为 9.4%，为新亿股份第一大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 246,150,000 股

新亿股份股票，持股比例为 16.51%，仍为新亿股份的第一大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塔城中院于 2015 年 12 月 31日作出（2015）塔中民破字第 1—

1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由新亿股份按照《重

整计划》和投资人的承诺执行。 

根据《重整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内的十一家投资人支付

14.47 亿元受让新亿股份资本公积转增 111,341.54 万股股份，投资

人支付的价款用于新亿股份清偿债务、支付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作

为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或用于购买优质资产等； 

根据投资人作出的承诺，新亿股份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的

111,341.54万股中，11,330.55万股的部分登记至截至 2015 年 12 月

7 日在新亿股份股东名册中登记的全体股东的股票账户，剩余

100,010.99万股转增股票归十一家投资人成员单位所有。 

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新亿股份投资人成员单位之一，受让新亿股

份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份 200,000,000 股；同时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

在 2015 年 12 月 7日新亿股份股东名册中的原股东，取得新亿股份资

本公积转增股份为 10,650,000 股；本次股份转增及受让完成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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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新亿股份的股票数量为 246,150,000股，持股比例

由 9.4%增加到 16.51%。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万源稀金持有的新亿股份 35,500,000

股被司法冻结。2015 年 9 月 22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送达了（2015）通中商初字第

000164—1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司法冻结了万源稀金持有的 3,550

万股新亿股份股票（股票简称：*ST 新亿，股票代码：600145），冻

结期限为 2015 年 9月 18日至 2017 年 9 月 17 日。  

万源稀金承诺，为支持新亿股份的长远发展，增强投资者信心，

在根据塔城中院《民事裁定书》裁定受让新亿股份资本公积金转增部

分的 200,000,000 股股份过户至万源稀金名下后的 36 个月内不对外

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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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万源稀金出资 289,368,204.22 元受让新亿股份 200,000,000 股

股份。上述认购资金为万源稀金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直接或

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情形，也不存在通过与新亿股份进行

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取得收购资金的情况，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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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 

新亿股份经过破产重整，基本无制造类资产。公司所在地塔城是

我国面向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门户，地处向西开放的前沿，是“一

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因此，公司将发挥地处“一带一路”核心

区域的地缘优势，利用公司在重整中保留的资金开展大宗商品、农牧

产品等贸易业务，使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二、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

进行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前，新亿股份已经通过公开拍卖等方式处置了控股

及参股公司股权。新亿股份重整后，万源稀金或其关联方将适时通过

注入关联方或第三方的大农业或大消费等各类型优质资产等方式调

整公司产业结构，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万源稀金承诺新亿股份

2016 年、2017 年实现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4 亿元、5

亿元。如果新亿股份最终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上述标准，由万源稀金

在相应会计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 1 个月内以现金方式向新亿股份补

足。 

 

    三、是否拟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为保障上市公司进一步建立健全法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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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及相关制度，万源稀金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按法定程序对内部机构设置、议事规则、管理制度等进行修订、

补充和完善；并根据新亿股份的实际情况对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提

出适当的调整建议；同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审批

程序和信息披露的义务。 

 

    四、是否拟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

修改及修改的草案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本次股份受让完成

后单方面提出对《公司章程》提出修改的计划，但不排除为保障上市

公司进一步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及相关制度，结合公司经营管理、

持续发展的需求和市场变化情况，积极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按

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对新亿股份《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五、是否拟对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及其具体内容 

为保障职工权益及新亿股份的稳定，提升上市公司员工素质、工

作能力、经营管理水平及生产运营效率，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会依据相

关管理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根据新亿股份管理、运营及业务

发展需要，对现有员工进行评估，按照岗位职能、工作能力等需求变

化进行适度优化调整，对于符合岗位要求的员工予以留用；同时，加

大对符合上市公司发展要求的高水平、高素质员工的招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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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是否拟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变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新亿股份分红政策

进行调整或者作出其他重大安排的计划。若以后拟进行上述分红政策

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

关决策、批准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其他对新亿股份业务和

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但随着新亿股份经营业务、管理、运营

等各方面工作的逐步发展，根据市场变化情况，不排除未来对新亿股

份相关业务和组织结构作出适当、合理及必要调整的可能，以提高上

市公司经济效益及运营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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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对上市公司影响的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将保持人员独

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上市公司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

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均保持独立。为保证上市公司人员、资产、

财务、机构、业务独立，信息披露义务人已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出

具了《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二、同业竞争情况及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在业务上不存

在竞争关系。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

产生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为消除和避免同上市公司未来形

成同业竞争或潜在的同业竞争，信息披露义务人已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三、关联交易情况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在本次权益变动前，万源稀金与新亿股份存在关联交易，详见本

报告书“第八节 与新亿之间的重大交易”。 

为减少和规范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可能发生的关联

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已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出具了《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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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确有需要新增关联交易，万源稀金将严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以公平、公允的价格和条

款从事相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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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新亿股份的

关联交易如下： 

1、资金拆借 

2015年 1 月 8 日，万源稀金与贵州国创签署《资金拆借协议》，

合同期限为 2015 年 1 月 8 日至 8 月 31日，合同主要内容为：为维持

贵州国创稳定，维持正常运营，万源稀金借款给贵州国创，借款资金

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及社保等、办公场地租赁及相关费用、上市公司监

管及信批费用、公司人员差旅、办公等费用。借款金额以实际发生额

确认，借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息计算。 

2015 年 3 月 1 日，万源稀金与贵州国创签署《借款协议》，合

同期限为 2015 年 1月 8 日至 8 月 31 日，合同主要内容为：为维持贵

州国创子公司--湖南国维洁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稳定，万源稀金借款给

贵州国创，借款资金主要用于湖南国维洁具股份有限公司人员工资及

社保等费用。借款金额以实际发生额确认，借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息计算。 

2015 年 8 月 3 日，因贵州国创更名为新亿股份，万源稀金与新

亿股份签订《资金拆借之补充协议》，合同期限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其他条款未变。 

2、债务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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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会决议批准，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海乾

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富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陈晓东、王涛、宗雷鸣等五家新亿股份债权人分别签署了债权转让协

议，收购了上述 5 家债权人对新亿股份共计 11 亿元的债权。为鼓励

和支持新亿股份发展，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15 年 12 月 9日向新亿股

份出具了《债务豁免函》，放弃对新亿股份享有的 11 亿元债权，豁

免新亿股份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负有的 11 亿元债务，该豁免行为已经

生效。 

 

二、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进行的交易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与新亿股份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过任何交易。  

 

  三、对拟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

排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对新亿股份拟

更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过补偿或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事项外，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

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新亿股份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

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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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在本次交易事实发生日前 6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上

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新亿股份 2015 年 12 月 4 日停牌日前六个月内，万源稀金没有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卖新亿股份股票的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新亿股份 2015 年 12 月 4 日停牌日前 6 个月内，万源稀金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直系亲属没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卖新亿股

份股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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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万源稀金最近 2

年的财务报表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最近两年的财务报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

一 ）

合

并

资

产

负

债

表（续表） 

项目 \年度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项目 \ 年度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货币资金 211,600,171.62 140,000,000.00 

应收票据 50,000,000.00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100,195,736.40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1,073,341,855.44  

存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435,137,763.46 140,0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10,000,000.00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119,016.31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119,016.31  

资产总计 1,445,256,779.77 14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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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票据 100,000,000.00  

应付账款 931,630.32  

预收账款   

应付职工薪酬 4,323,402.46  

应付福利   

应付税费 8,413.54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937,683,705.67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042,947,151.99  

长期借款 300,000,000.00  

应付债券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6,540,655.75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306,540,655.75  

负债合计 1,349,487,807.74  

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486,000,000.00 140,000,000.00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其中:法定盈余公积   

任意盈余公积   

储备基金   

未分配利润 -913,277,591.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427,277,591.14 14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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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少数股东权益 523,046,563.17  

所有者权益合计 95,768,972.03 140,000,000.00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445,256,779.77 140,000,000.00 

 

（二）合并利润表 

 

项目\年度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一、营业收入 21,603,586.77 -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21,399,160.27  

其中:出口产品销售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204,426.50  

减:营业成本 21,000,487.62 -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20,041,729.28  

其中:出口产品销售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958,758.34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459,783.17  

管理费用 27,277,125.48  

财务费用 4,919,609.39  

汇兑净损失（汇兑净收益以“-”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 69,952,578.33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02,682.41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4,717.01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01,768,597.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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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营业外收入 633,320,682.08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220,000,000.00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   

政府补助（补贴收入）   

债务重组利得 413,320,682.08  

减:营业外支出 1,333,085,786.13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100,000,000.00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失   

债务重组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801,533,701.85 - 

减:所得税费用   

其中:当期所得税费用   

递延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801,533,701.85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13,277,591.14  

少数股东损益 111,743,889.29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年度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2,988,794.87 -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38,029.1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3,926,823.9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22,685,977.7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581,86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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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各项税费 217,716.3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32,538,502.2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60,024,064.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6,097,240.8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到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

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8,611,241.95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8,611,241.9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163,549.10  

投资支付的现金 150,000,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8,602,128.59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8,765,677.6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154,435.7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166,000,0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05,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71,000,000.00  



 31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709,114,713.21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4,033,333.33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13,148,046.54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757,851,953.4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05.22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8,399,828.38 -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0,000,000.0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1,600,17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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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

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

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

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

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

定提供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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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以下文件于本报告书公告之日起备置于新疆新亿路万源实业投

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工作时间内可供查阅：  

1、万源稀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组织

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2、万源稀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身份证明复印件  

3、塔城中级人民法院（2015）塔中民破字第 1-11 号、1-12号《民

事裁定书》 

4、《万源稀金股东决议》  

5、万源稀金与上市公司重大交易事项说明  

6、万源稀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近两年未发生变化证明  

7、万源稀金股份锁定期承诺函  

8、万源稀金《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函》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9、万源稀金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

属关于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查报告  

10、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相关机构和

人员持有、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的查询结果  

11、万源稀金关于收购资金来源的说明  

12、万源稀金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股

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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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万源稀金对上市公司后续发展计划可行性的说明  

14、万源稀金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能力的说明  

15、万源稀金自成立以来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声明 

16、万源稀金涉及股权转让经济纠纷及民事诉讼的说明 

17、新疆万水源 2013-2014 年审计报告、新疆万水源、万源稀金 2015

年财务报表（未审计） 

18、万源稀金与上市公司之间在报告日前 24 个月内发生的相关交易

的说明； 

19、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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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所载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万源稀金资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伟 

 

 

                           签署日期： 2016 年 3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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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

区塔城市巴克图路六和广

场（辽塔赣商大厦） 

股票简称 新亿股份 股票代码 600145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新疆万源稀金资源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

区塔城市巴克图路六和广

场（辽塔赣商大厦）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 是 否 对 境

内、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 

是  □      否   

回答“是”，请注明公

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拥

有境内、外

两个以上上

市公司的控

制权 

是  □       否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

数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破产重整实施资本公积转增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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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种类：A股普通股 

 

持股数量：3550万股 

 

持股比例：9.4% 

本次发生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种类：A股普通股 

 

变动数量：21065万股 

 

变动比例：7.11%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持

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

继续增持 

是       否  □ 

 

注：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未来 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

人前 6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是否存在《收

购办法》第六

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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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已 提 供

《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要求

的文件 

是           否  □ 

是否已充分披

露资金来源 
是           否  □ 

是否披露后续

计划 
是           否  □ 

是否聘请财务

顾问 
是  □         否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否  □ 

注：已取得批准。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声明放

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新疆万源稀金资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伟 

 

                   签署日期 :2016年3月18日 


